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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聖誕愛心活動

菲律賓宋慶齡基金會訊  ： 本會創會會

長陳祖昌與會長施永昌在聖誕期間，特別委

託副會長王連僑在這普天同慶的季節爲孤

兒，街童及無依無靠的孩童提供愛心及溫

暖。

2025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3 時，一場溫馨

的贈禮活動於 Bahay Tuluyan 舉行，地址位於 

菲律賓萬拉俞央市 Saniboy 街 179 號。Bahay 

Tuluyan 是一所非政府組織（NGO），致力

於為被遺棄、受虐及失依的兒童提供臨時庇

護、照顧與復健服務，特別關注需要保護與

心理療癒的孩子。

此 次 活 動 由  菲 律 賓 宋 慶 齡 基 金 會

（Philippine Soong Ching Ling Foundation） 慷

慨贊助。該基金會長期支持被遺棄及弱勢的

婦女與兒童。

基 金 會 代 表 包 括  副 理 事 長  王 連 僑

（William Castro），以及 傅亞珊（Susan 

Lim） 與 李麗華（Lily Ong）。同時，他們亦

向基金會介紹 Bahay Tuluyan，作為一個亟需

持續關懷與支持的受助機構。

逾 50 名兒童 參與本次活動。為表達感

謝之情，孩子們特別準備了歌唱與舞蹈表

演，向捐贈者致以誠摯的謝意。

捐贈物資包括基本家庭用品，如電風

扇、電鍋、床墊泡棉及床單，亦有日常生活

與食品用品，如果汁、鮮奶、衛生棉、成人

尿布、即食麵、義大利麵組合、餅乾、牙

膏、洗衣粉、沐浴肥皂、水勺、拖把，以及 

Gibi 鞋子。這些物資對居住在院內的婦女與

兒童帶來極大的幫助。

目前，Bahay Tuluyan 內的許多孩子仍在

接受觀察、藥物治療及心理輔導，以協助他

們走出過去的創傷。

此次善舉不僅提供了實質的生活必需

品，更為孩子與照顧者帶來了希望、溫暖與

鼓勵。

本次活動充分展現了 菲律賓宋慶齡基

金會 持續關懷弱勢婦女與兒童、支持促進療

癒、教育與美好未來之機構的堅定承諾

施培填令長媛鈞怡小姐于歸誌喜
慨捐菲律濱龍湖鎮聯鄉總會福利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施調查主任培

填鄉賢、施陳秋亮女士賢伉儷令長媛鈞怡小姐，於國曆二零

二六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二時，與僑商曾國哲先

生、曾洪清梅女士賢伉儷令長郎華輝君，假座王城內聖亞虞

示珍天主教堂舉行了隆重結婚典禮，郎才女貌，佳偶天成！

婚禮在莊嚴肅穆又浪漫溫馨的氣氛中，以及在一眾親朋戚友

的祝福聲中順利進行。是日下午，本會多位領導暨理監事鄉

僑紛紛親往教堂觀禮祝賀。

是日下午七時，喜家並假座東海皇宮大酒樓置設結婚喜

宴，招待各方親友。喜家平素交遊廣闊，親朋戚友眾多，共

筵開數十席，場面熱鬧，喜氣洋洋！是晚，在施理事長碧昌

鄉賢的率領下，本會理監事同仁共二、三十人應邀出席，並

於婚宴現場致贈精美之結婚紀念品，祝福這一對新婚佳偶白

頭偕老，百年好合；相親相愛，夫倡婦隨；早生貴子，五世

其昌！

施調查主任培填鄉賢平素熱心公益，積極鄉運，為人急

公好義，慷慨豪爽！者番欣逢令長媛鈞怡小姐于歸喜慶，猶

不忘聯鄉總會之公益福利，特節靡費當場慨捐菲幣伍萬元，

充作本會福利金之公益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圖片說明：
上圖為本會施理事長碧昌鄉賢致贈結婚紀念品予這一對

新婚佳偶，由家長施調查主任培填鄉賢代表接收；下圖為施
調查主任培填鄉賢慨捐本會福利金，由施理事長碧昌鄉賢代
表接收。

上下兩圖自左至右分別為：本會福利主任施文殊、監事
長施並進、外交主任許扁、聯絡主任施宣生、康樂主任施並
聘、職絡主任許根鋒、副理事長吳育龍、副理事長吳貝康、
副理事長洪祖江、名譽理事長洪肇等、理事長施碧昌、家長
調查主任施培填、家長施陳秋亮女士、新娘施鈞怡小姐及新
郎曾華輝先生、名譽理事長洪源集、副理事長吳永堅、副理
事長施玉璽、副理事長施天乙、副監事長施議典、副監事長
施文衍、副監事長施並鴿、組織主任施宣肴、總務主任施建
設等諸位理監事鄉賢。

商總/華助協助年長華僑辦理外僑常年報到 已經圓滿完成並把所有相關證件全部退還
尚未辦理常年報道外僑最遲須在3月1日 親往移民局指定地點辦理否則將被罰款

        菲華商聯總會/馬尼拉華助中心訊 : 本會
/本中心今年協助年齡60歲或以上年長華僑，
辦理外僑常年報到的工作，已經圓滿完成。
元月19日和20日一連兩天，本會/本中心工作
人員在商總大廈六樓接受年長華僑或代表攜
帶所需證件和費用，前來登記報名。

        前來登記年長華僑合計160人。工作人員
于元月21日把所有收集證件和費用，帶往移
民局指定地點，為他們辦理常年報到，然後
于元月23日，把辦好的手續以及他們的證件
退還給他們。
        本會/本中心特別提醒大家，今年尚未辦

理常年報到的年齡14歲到60歲外僑，最遲必
須在3月1日，親往移民局指定地點（Robinson 
Ermita 3樓、MOA等等）辦理。辦理時間為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週末和
假日例外。
        3月1日之後尚未辦理者，將被罰款每月

200披索，每年2000披索，另外附加規費1500
披索和常年報到費用310披索。
        為避免被罰款，大家敬請按照移民局規
定的時間前往辦理。
      所有擬于3月前出國的外僑，須先辦理常
年報到，否則將被罰款。


